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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基督教倫理學） 
聖經倫理學 

 一般而言，倫理學是“研究道德上的正確與錯誤，良善與邪惡＂。我們定義的焦點是基於上帝及其祝福，而不是

基於善或惡的，對或錯的術語。蒙上帝祝福的事就是善的，就是對的，不蒙上帝祝福的事就是惡的，就是錯的。 

 首先，我們要肯定神自己本身就是對與錯，善與惡的至終標準。神無須對祂自身以外的標準負責；每一件合於神

屬性的事就是良善和正確的，不然的話, 就是邪惡和錯誤的。（約壹 1:5-7）神表達贊同何謂正確和良善的主要方

式之一就是給予祂祝福；同樣的，祂借著收回祝福，降下咒詛，表明祂對邪惡不當之事的憎惡。（利 26:14-16） 

 倫理學不只是談論行為，也談論個體人的態度和特徵。聖經視態度的對與錯為道德的問題。一切非信徒“憑肉體

行事”；他們的性情是惡的，因此他們的行為和態度也是惡的。信徒有新的性情是因為聖靈的內住。他們可以抵

擋墮落的屬性，擁有遵從上帝的倫理規範與準則的能力。 

 基督徒倫理必須不僅著眼於外在行為，還要強調包括感情、取向、傾向、偏愛、嗜好、心思、想像、信念和我們

內在本質在內的人生每一個部份。（太 5:22,28；羅 8:5-9） 

良善的準則 

 第一，順服神的誡命必須源於合宜的動機，也就是要出於被信仰潔淨的心思。想要得神祝福的祈求必須根源於信

心，否則我們無法得神的喜悅，也因此無法得到祂的祝福。換句話說，行事的動機若沒有信，我們就無法行善。

（雅 2:14-20；羅 14:23）另一方面，聖經亦看重基督徒的愛心，除了要有得救的信心，也強調正當動機的重要。

(林前 13:1-3) 為此緣故，從終極意義上看，非信徒絕不可能行神認為美好的事。 

 第二，良善的標準是按照聖經所記的準則。（提後 3:16-17） 

 第三，這個行為必須有合宜的目的，就是為榮耀神而行。神的榮耀必須是我們人生的中心與目標。（林前 10:31） 

抉擇的三個角度 

 信徒在生活中有許多不同方式的倫理抉擇，但他們的抉擇離不開三個主要的途徑：行為的結果，聖經及基督徒的

良心或聖靈的引導。不論在什麼情況下，只有同時考慮到這三個方面做出道德的決定才是合宜的。 

 我們會從這三個觀點來作倫理判斷：就是從動機，規範準則和的目標角度作探討。 

 動機：1. 信心 （雅 2:14-20；來 11:6；羅 14:23）：惟獨那些被聖靈內住的人所行的事才能得上帝的祝福。惟獨

信徒擁有被信心潔淨的心。得救的信心促成好行為。這種信心是屬於信徒的，並且只屬於信徒。2. 愛（林前

13:1-3；太 22:37-40）：如果我們的行為不是出於愛的動機，那麼我們的行為就是徒勞的。若不出於愛，即使是

能帶來好結果的行為和屬靈恩賜，都得不到上帝的獎賞。愛的一個特徵，就是我們需要遵行每條上帝要求的律法。

我們若不是在愛中行事，那麼沒有一個行為是符合上帝的規範準則。我們既要愛上帝，又要愛鄰舍。當我們從關

於人的具體問題來處理倫理學的時候，我們是從動機的角度來做倫理抉擇的。我們會注意聖靈內在的引導或是淨

化的個人良知。（約壹 3:21）讓信徒作倫理判斷的一個合宜方式，就是注意聖靈內裏的感動。（加 5:16） 

 規範準則：1. 命令（約壹 3:4；雅 2:9-10）：聖經中的一切命令是用來指引我們。應用的過程是複雜的。同樣的

順從，在不同的情況下看起來往往不一樣。 2. 全部的聖經（出 20:9-11；太 12:1-4；提後 3:16-17）：合宜的規

範準則需要對整本聖經的順服。上帝的話語作為一個整體是合宜行為的規範準則。當我們看聖經要求我們所行的

一切時，我們就是以規範準則的角度來做倫理抉擇了。（約壹 3:23）  

 目標（林前 10:31；彼前 4:11；羅 11:36）：基督徒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都必須尊崇上帝，榮耀上帝。上帝稱讚那

些榮耀他的事情，咒詛那些忽視或背乎他的榮耀的事。我們可稱這個為“目的論＂的方式，因為它著重的是行動

的結果或目的，我們會問這樣的問題：什麼是達成神旨意最好的方式？  

 信徒在生活中有許多不同方式的倫理抉擇，但他們的抉擇離不開這三個主要的途徑。 1. 基督徒的良心和聖靈的

引導 2. 聖經  3. 行為的結果. 不論在什麼情況下，只有同時考慮到這三個方面做出道德的決定才是合宜的。 



了解情況；應用聖經 

 我們常常面臨著這樣一個事實的挑戰，就是我們要處理兩個情形，一個是聖經的情況處境，還有一個是我們現代

所處的情形。 

 首先是[鬆懈散漫] 的策略：鬆散的讀經很容易導致行為隨便。用這種心態讀經的人逐漸會對當今社會的罪不甚敏

感而不會挺身譴責。結果他們常會容讓人去做聖經所禁止的事，並且忽略聖經所警戒的。他們誤以為聖經記載的

情況與現今的生活情況十分不同，因此無法把聖經的教訓應用於今日的生活中。（參：太 5:28；箴 6:30-31） 

 其次是[嚴正刻板] 的策略：他們最關切的是要嚴謹防範，以免犯罪，特別是經文明確禁止的規條。這麼一來，他

們所犯的錯誤就是對行為設限太多，而不是隨意寬容。以刻板方式讀經的人通常認為聖經的背景情況與我們現今

的非常相似，因此可以將聖經直接應用於現在的生活中。（參提前 4:4-5；可 2:27） 

 第三是偏好[人為權柄] 的策略：有些人是因為教會的領袖宣稱唯有他們對聖經的看法才是正確的；另一些人則是

認為他們自己的知識不足；還有一些人只是懶得自己思考。無論那種情況，基督徒若不肯親自查考聖經，而全然

信賴人為的看法，這些基督徒就是採用人為權柄來解釋聖經。（參太 15:4-6；徒 17:11） 

 結論：每一個倫理抉擇，我們都需要分辨現今的狀況與聖經時代有什麼差異和相同之處，按著那些變遷而作調整。

當我們這麼作的時候，就更好的預備我們有足夠的知識裝備，引導我們按著合乎聖經決斷方式，做出合神心意的

倫理抉擇。 

 

取得知識 

 在取得知識的時候，有兩個最主要的官能是值得我們探討的。第一，倚賴自己的經驗 。第二，運用我們的想像

力。我們的身體是透過感官（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味覺、和觸覺）來與周遭的環境交流。當然，聖經有時也提醒

我們自身感官的有限。（林後 5:7；約壹 1:1-3）除了身體之外，心智的經驗亦是重要。自我省察、深入思考、情

緒感受、認知上帝、察覺有罪等等，聖靈也會用我們的心智來教導我們認識真理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在學習思想上

帝、瞭解身處的世界，和認識自我時，我們的想像力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

 

評估知識 

 評估我們所得的知識可以從兩方面看：第一，就是我們的理性或智力，這是我們最能作邏輯推理的官能；第二，

是我們的良心，就是我們辨別善惡的能力。在倫理範圍裏有許多地方我們需要用到理性，例如從較微小的到較大

層面的推理辨識，就像耶穌的教導，說到上帝既然會顧念微不足道的雀鳥，祂一定也會顧念人類的需要，供應他

們。良心可以定義為上帝給予人分辨善惡的能力。（參撒下 24:10）若人良心認為不對人卻去做，對他們而言就是

犯罪了。反過來也是如此。如果某些事是上帝所禁止，我們的良心卻認為是好的，我們於是去行，那麼還是犯罪。

（林前 4:4） 

 

應用知識 

 我們的心思乃是我們全人的中心，是我們內裏深處的意念，是動機的起源；也是我們內在意向的總稱。心思決定

於我們衷心的委身及誠願望，就是作決定時想要達成的目的。 

 我們在生活中有許多的承諾或委身。我們必須對一些人信守承諾，例如對我們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和其他的基

督徒，教會、學校、公司、政府，甚至一些運動團隊。我們甚至會對罪有相當程度的委身！（代下 16:9；路 6:45） 

 保羅教導我們要潔淨心思，除去內心邪惡的欲念，就是內住的罪所誘發的渴求欲望。當我們除滅心思裏邪惡的欲

望，所存留的就是那些討上帝喜悅的意願渴求。（提彼 2:20-22） 

 即使我們倚靠聖靈，我們還是會有失敗的時候。（加 5:17；羅 7:15-18） 

 因此無論是積極主動還是消極被動，我們的每個思想言行都涉及到意志的運作。在每件事上，如果要作出討上帝

喜悅的抉擇，我們的意志必須順服上帝，積極主動的照著上帝的話語去行，也讓聖靈在我們裏面運作，引導和影

響我們的意志作美好的抉擇。 （腓 2:13） 


